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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

晋银函〔2024〕21号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关于省政协

十三届二次会议经济建设类第0557 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张晓燕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打造科技成果转化高地 点燃高质量发展新引

擎的建议》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我分行科技金融工作开展情况

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科教兴省、人才

强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联合省科技厅成立支持科技型企业融

资行动工作专班，制定印发《山西省金融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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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细则》，指导金融机构精准聚焦我省科技创新领域实际，将更

多金融资源投向科技创新领域。

（一）扩大信贷投放。督促各银行机构充分结合科技型企业

实际，努力挖掘有效信贷需求，并结合行业特点有针对性地降低

融资成本，实现科技金融领域的信贷投放较快增长。截至2023年

末，山西省高新技术企业贷款余额1537.9 亿元，同比增长12.1%；

山西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201.4亿元，同比增长37.8%；2023

年，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4.80%，同比下降 0.73

个百分点。

（二）创新金融产品。督促各银行机构精准聚焦科技金融领

域，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持续推动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不断丰

富科技金融“产品库”。截至目前，各银行机构已推出一系列科

技金融产品，如工商银行“高新贷”、农业银行“晋创贷”“火

炬积分贷”、中国银行“科贷通宝”、建设银行“善新贷”、光

大银行“阳光科创贷”等创新产品，通过上述产品已累计为超过

900家科技创新领域企业提供授信近47亿元。

（三）拓宽融资渠道。我省金融管理部门高度重视资本市场

服务科技型企业的作用，指导、扶持科技型企业用好各类资本工

具，进一步增强资本实力，优化资产负债结构。2023 年，我省通

过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型企业实现直接融资 289.8 亿元。其中，指

导锦波生物在北交所上市融资 2.8 亿元，支持焦煤集团等 3家企

业发行科创债75亿元，推动晋能控股等五家省属重点企业发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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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票据 212 亿元。同时，充分发挥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作用，为

科技型企业累计投入资金43.3亿元。

二、转型金融工作开展情况

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以转型金融为重要抓手，持续完善转型

金融顶层设计，在支持山西省低碳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方面进行了

积极探索。

（一）推动转型金融工作机制构建。报送的《关于探索转型

金融助推山西高质量发展的报告》得到省委主要领导批示。多次

陪同省政府领导向人民银行总行有关领导专题汇报转型金融工

作，积极争取人民银行总行工作指导和政策支持。推动省政府成

立山西省转型金融工作领导小组，形成由常务副省长任组长，省

发展改革委、省地方金融管理局、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三方牵头，

其他相关省直部门协同参与的工作格局。协同相关部门确定煤电、

钢铁、有色、焦化、煤化工、建材等六个转型金融支持行业，现

已完成煤电、钢铁、有色、焦化四个行业转型金融支持目录初稿，

并征求相关部门和金融机构意见，待修改完善后发布。

（二）推动企业碳账户建设。指导长治市、大同市、阳泉市

开展企业碳账户监测试点工作，分别建立503户、446户、173户

规上工业企业碳账户监测框架。其中，长治市积极拓展碳账户信

息运用场景，开发“潞碳贷”等专属产品，大力支持当地碳账户

企业和气候投融资项目。截至 2023 年末，共采集 19 个行业 310

户工业企业碳排放核算基础数据，为 257 户企业赋予碳排放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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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引导金融机构向碳账户监测企业发放贷款41.2亿元，贷款加

权平均利率低于各项贷款80个 BP。

（三）创新转型金融产品与服务。目前，全省累计落地可持

续发展挂钩贷款、可持续发展挂钩债权融资计划、公正转型贷款、

低碳转型挂钩债券等转型金融产品 61.6 亿元，产品利率为

3.2%-5.3%。其中，“可持续发展挂钩+能源保供”债权融资计划、

公正转型贷款均为全国首单。山西省阳城县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

限公司成功发行全国AA级企业首单低碳转型挂钩公司债，发行利

率创山西所属同评级企业同期限无担保债券历史新低，对于破解

县域经济融资难题、助推资源型经济转型具有示范意义。

三、关于您提出的推动完善多部门协作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积极申创全省域转型金融试验区等方面建议，我分行将积极采纳

落实，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

充分发挥山西省转型金融工作领导小组和支持科技型企业融

资行动工作专班作用，指导金融机构继续深化制度和产品创新，

为经济转型高质量发展开辟新赛道、塑造新动能提供高效的金融

服务。

（一）做好各项牵头工作。协同各行业主管部门按照科技型

企业所处不同阶段或不同领域，建立科技型企业白名单，分批分

类向银行、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推送，促进银企精准对接。加快

推进转型金融基础性工作，抓紧修改完善并发布重点行业转型金

融支持目录，持续推动企业碳账户及应用场景、转型金融综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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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信息化平台等配套机制建设，争创以转型金融为主体内容的绿

色金融试验区。

（二）强化对金融机构和企业的激励引导。持续发挥碳减排

支持工具、“绿票通”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撬动作用，强化对

绿色低碳领域的信贷支持。用好新创设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

贷款，激励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及对重点领域技术

改造和设备更新项目的金融支持力度，做好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

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适时推动转型金融工作情况纳入金

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定性评价，探索将绿色金融评价结果与货币

政策工具、财政奖励等挂钩。

（三）发挥多部门协同作用。推动专班各成员单位有效落实

《山西省金融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实施细则》，发挥政府投资基

金作用，重点支持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发展壮大；鼓励通

过设立股权投资奖励资金的方式，吸引创投机构投资本地科技创

新企业；鼓励国有企业依法依规参与设立创投机构和风险投资基

金，壮大天使投资基金和创投基金；支持保险资金加大对创业投

资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力度；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

系，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增信功能，推动建立政府引导、市

场运作的科技型企业信用增信机制；完善政府、银行机构、担保

公司间的风险分担机制，推动“政银担”业务规范开展；发挥政

府性融资担保体系调节作用，对初创期科技型企业及为科技型企

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给予支持，降低科技

型企业融资成本，对符合条件的“专精特新”企业、高新技术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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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融资（再）担保业务按照2.5%的盈亏平衡点给予保费补贴。

（四）持续开展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结合知识产权技术、

人才价值、产业前景等，构建多维度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体系。

鼓励银行机构针对科技型企业成长全周期“量身定做”不同的信

贷产品。进一步拓展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业务规模。创新开发“科

创人才贷”“研发贷”等产品，在风险可控前提下与外部投资机

构深化合作，探索“贷款＋外部直投”等业务新模式。引导银行

机构加大对高碳行业低碳转型项目的支持力度，构建与煤电等高

碳行业经营特点和财务特征相适应的信贷准入、授信审批等机制，

积极落地可持续发展挂钩类金融产品。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

2024年 4月 18日


